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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當今在我國最氾濫的跨境犯罪，係

以詐欺為最大宗（占41.5%），其次依序
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法（占18.4%）、藥
事法（占5.2%）、商標法（占5.1%）及偽
造文書印文罪（占3.7%），讓我國人民深
受其害1。跨境犯罪的難以杜絕，很重要

的原因在於無法有效的追訴、審判及執

行。其困難之處，在追訴、審判方面，

係以證據在境外難以合法取得及調查為

首；在執行方面，則以被告在境外而無

法受審、受刑為主。為了促進跨境犯罪

之追訴、審判及執行的合作，我國於1954
年制定公布引渡法（於1980年部分修正
公布），於1963年修正公布外國法院委託
事件協助法。嗣因全球化趨勢及網路發

達，造成跨境或境外犯罪之人數增加，

為減少語言隔閡、文化差異及地理距離

造成親友探視困難，並在彰顯人道主義

及加強犯罪矯治與促進國際合作的目的

下，我國於2013年1月4日經立法院三讀

延伸閱讀

司律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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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同年1月23日由總統府公布，並於
同年 7月 23日施行「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規定在外國監獄服刑之我國國民，

只要符合法定要件之前提下，即可申請

接回我國繼續服刑；在我國監獄服刑之

外國人，亦可請求交予其母國繼續服

刑；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

間之受刑人移交，則可準用本法規定而

為移交。2015年5月20日，我國公布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使2003年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而有該法第44條引渡、第45條受刑
人移交、第46條司法互助相關規定之適
用。直至2018年5月20日，我國又制定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將我國與外國政

府、機構或國際組織間提供或接受因偵

查、審判、執行等相關刑事司法程序，

及少年保護事件所需之協助等事項納入

規範。至此，我國關於境外犯罪之追訴、

審判及執行的相關法制逐漸成形2。本文

欲藉由最近的修法，漫談跨境犯罪在司

法程序的幾個議題，希冀能對於司法實

務有所助益。 

貳、 議題討論 

一、 領事通知權（或稱領事探視
權）的理解與實踐 

隨著跨境犯罪的增加，內國人在外

國遭到逮捕、羈押的情形日增，領事通

知權的議題益見重要。無論是早於西元

1961年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抑或
1990年12月18日通過，2003年7月1日生
效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

權利國際公約（ICMW）」、2006年12月
20日通過，2010年12月23日生效的「保
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ICPPED）」，都有相關規定，以下試釐
清領事通知權在我國司法實務的實踐情

形。 

(一)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之領事通知

權，不牽涉案件內容，並應依循

國內法令以行使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36條關於領
事通知權的規定，包括派遣國領事官員

與其國民間得自由通訊及會見；外國人

遭當局逮捕、羈押或任何形式的拘禁

時，逮捕當局應告知外國人得依其意願

選擇是否通知其所屬國領事人員或與之

通信；領事人員有權審酌外國人意願而

為交談、通訊或聘任法律代表等相關作

為3。惟領事通知權雖與派遣國國民在外

國的訴訟程序權益有關，但終究不應藉

此介入他國司法。故我國外交部領事事

務局在網路上公告，因在國外涉案遭逮

捕拘禁的國人，可向羈押單位要求與我

駐外館處人員聯絡，申請派員探視，及

由我國駐外館處人員協助通知在臺親

友，並在洽獲駐在國政府同意後，安排

前往探視慰問，瞭解其當事人是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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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對待，提供人道協助。但明白表示

領事之洽助事項不包括：干涉外國司法

或行政決定；提供涉及司法事件之法律

意見；擔任代理人或代為出庭；代為起

訴或上訴；擔任民、刑事案件之傳譯或

保證人等相關協助4。與我國簽有「有關

部分領事職權瞭解備忘錄」5的美國政

府，於其國務院領事事務局網站給該國

國民的說明，載明領事官員會對在海外

被拘禁的公民提供援助，致力確保其可

受到公平和人道待遇，會定期探視美國

公民，並提供會說英語的當地律師名

單，在獲得書面許可的情形下聯繫其家

人、朋友或雇主，並確保監獄官員提供

適當的醫療服務。但不會向法庭聲明任

何人有罪或無罪，也不會提供法律建議

或在法庭上代表美國公民6。澳洲政府在

其給該國國民的領事服務章程相關文件

中，亦載明領事官員不會假設被拘禁的

澳籍國人是否有罪，主要是在關心國人

的福利，可以提供當地講英語的律師，

但不能向被拘禁的澳籍國人提供法律諮

詢、解釋或建議選擇哪位律師，也不能

代表澳籍國民保管物品及接收或發送文

件7。由上可知，在國內外的領事通知權

之實踐，乃領事人員依其國內法執行職

務，著重在確保國人受有人道及公平的

待遇，通常應無不當干擾偵查或審判之

疑慮。 

(二) 相關人權公約所規範的領事通知

權，仍以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為

基礎 

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3條
第1項第2款及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係公
約第5條及第36條分別明定，「領事人員
於國際法許可之限度內，在接受國中保

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以及「接受國應

便利使領館人員探訪並與因案遭逮捕、

羈押之派遣國國民交談與通訊」。我國為

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之締約國，
及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之簽字
國，應充分理解上開公約內容及精神，

於各法院因案逮捕、羈押外籍人士時，

告知其得通知母國駐我國使領館或代表

機構，在其提出此項請求後適時通知該

使領館或代表機構，並依我國法律規

定，維護其與母國領事人員間之會見、

探視與通訊等權益，方足以保障外籍被

告之人權及符合前述公約義務。 
我國陸續將聯合國相關人權公約國

內法化，近年來持續討論的「保護所有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ICMW）」，在遇某一移徙工人或其一
家庭成員遭逮捕或審前關押或拘押或者

以任何其他方式拘留時，該公約第16條7
（b）規定：「當事人應有權與上述當局
聯繫，對當事人給上述當局的任何通信

應毫不拖延地予以傳遞，當事人也應有

權在毫不拖延的情況下接到上述當局送

出的通信」、（c）：「應毫不拖延地告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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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此項權利及按照有關國家間適用的

任何有關條約規定的各種權利，與上述

當局的代表通信和會面，並同他們安排

其法律代理人」；「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

失蹤國際公約（ICPPED）」第10條3：「根
據本條第一款被羈押的任何人，得立即

與本人所持國籍國之最接近的適當代表

取得聯繫，如他或她為無國籍人，應與

其慣常居住地國的代表取得聯繫」、第17
條2（d）：「在不影響締約國在剝奪自由
問題方面的其他國際義務前提下，各締

約國應在本國的法律中，保證任何被剝

奪自由的人都能獲准與其家屬、律師或

他或她選擇的任何其他人取得聯繫並接

受探視，且僅受法律規定條件的限制，

如果此人是外國人，應根據相應的國際

法，准許其與本國的領事機構聯繫」。均

是重申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一方面肯

認外國使領館人員有領事通知權，一方

面承認國內的法令得對之為合理限

制 8，以求取領事通知權和國內法秩序的

平衡。 

(三) 我國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尊重領

事通知權的行使 

我國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在領事通

知權的實踐上，警政署於警察偵查犯罪

手冊第257點明定，涉案人為一般外國人
者，依一般法定程序辦理，並告知得與

其本國駐華使領館或駐華機構聯繫，請

求必要之協助；第258點明定，依法逮捕

或拘提外國人時，應告知其得請求通知

該國駐華使領館或代表機構，並在其提

出此項請求後，適時通知其本國駐華使

領館或駐華代表機構。但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明示反對通知者，不在此限。該通

知應作成書面紀錄或載明於筆錄併案檔

存。法務部曾以102年1月14日法外字第
10206501670號函，促請各檢察、調查、
廉政機關辦理案件逮捕、拘禁外籍人士

時，應告知其得請求通知母國駐華領館

或代表機構，並在其提出請求後適時通

知該駐華機構。司法院亦以113年3月28
日院台廳刑二字第1130005844號函，促
請各法院於辦理案件逮捕、羈押外籍人

士時，告知其得通知所屬國家或地區駐

我國使領館或代表機構，並在其提出此

項請求後適時通知該使領館或代表機

構，及尊重外國領事官員或代表機構人

員與該外籍人士間會見及通訊之權，以

履行國際公約義務並便利外國駐我國外

交（代表）機構執行保護該國民之職務。

由此可知，我國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能

理解並尊重領事通知權的行使，確有助

於保障人權及提升我國國際地位，亦可

避免出現因欠缺告知而衍生供述是否具

任意性及程序正當性的爭執及質疑。 

二、 鑑定修法與再審程序 

跨境犯罪牽涉境外證據係屬常態，

難免因取證困難而發生再審的爭議。又

刑事訴訟法於2023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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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章節，其中新增鑑定人於審判中應

到庭以言詞說明（第206條第4項、第5
項）、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機關（構）

鑑定（第208條）及法院得選任專家學者
陳述法律上意見（第211條之1）等規定。
謹討論相關議題如下。 

(一) 當事人以委任醫院、學校或其他

相當之機構或團體所為之鑑定聲

請再審時，仍須符合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證據之嶄

新性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修
正前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

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嗣

於2015年1月23日修正為：「因發現新事
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

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

決者。」，並於第3項增訂：「第一項第六
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

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

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此

規定既未以境內證據為限，自應包括境

外證據在內。 
刑事訴訟法於2023年12月15日修正

公布鑑定章節，其中第208條第5項明
定：「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醫院、學校

或其他相當之機關、機構或團體為鑑定

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1項至第3

項及第198條第2項之規定」此規定將於
2023年12月15日公布後5個月施行。又依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9第2項規
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修

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

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依修正刑事訴訟

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

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

受影響。」故於上開規定修正施行後所

提起的再審程序，應可依斯時的當事人

委任機關鑑定為新證據而聲請再審。 
茲有疑義者在於，當事人可否僅以

當事人委任機關鑑定此制度出現在判決

確定後，即主張其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新證據之嶄新性。就
此，學者在修法前有認，若是確定判決

前未曾使用鑑定此種證據方法，而由法

院就有特殊專門知識之事實自行認定

者，於原審判決後出現的鑑定人，便具

嶄新性；反之，若是原審曾經使用鑑定

此種證據方法以輔助法院認定事實，則

不能僅因其聲請而使另一個新鑑定人即

認已具備嶄新性。除非新鑑定人係本於

不同的連結事實或採用全新的科學技術

來製作其鑑定報告，或者根據其專門知

識指出原鑑定人所根據前提的錯誤或不

足之處9。本文以為，刑事訴訟法未如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商業事件審理法明文

採擇專家證人，而於第208條第5項新增
當事人委任機關鑑定，係在改變往昔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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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檢察官或法院囑託機關鑑定之情

形，而容許當事人委任機關鑑定。故當

事人委任機關鑑定仍屬「鑑定」此種證

據方法，在當事人委任機關鑑定施行

後，上開學者見解，足供參考10。 

(二) 法院在我國境內以遠距方式訊問

在境外的證人或鑑定人，宜依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規定辦理以

免爭議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2條規定：
「有關國際間之刑事司法互助事項，依

條約；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

相關法律之規定。」、第31條第1項規定：
「向受請求方提出詢問或訊問我國請求

案件之被告、證人、鑑定人或其他相關

人員之請求時，得依受請求方之法律規

定請求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

備，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至我

國。」又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1項、第2
項規定：「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

形，得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

後，就其所在或於其所在地法院訊問

之。前項情形，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

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

訊問之。」故有司法實務見解認為，我

國法院應依前揭規定在我國境內以視訊

設備訊問境外證人或鑑定人，方為適

法 11。惟法院是否行遠距訊問，乃審判 

長調查證據之執行方法或細節之指揮事

項，為審判長訴訟指揮權行使範圍，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12。 

茲有疑義者在於，未依前述國際刑

事司法互助法程序而行遠距訊問所取得

之證據，是否即屬取證程序有瑕疵？取

得之證據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

適用？就此，曾有被告就關於刑事訴訟

法第177條第2項遠距訊問之規定，倘擬

於境外為之，是否必須以法有明文或證

人所在地國家與我國有遠距訊問事項協

議為前提、遠距訊問之證述是否具有證

據能力等法律事項13，聲請最高法院承辦

庭提案予大法庭。惟因該爭點對於本案

結果不生影響，故承辦庭認為無究明諸

多判決是否歧異之必要14。又雖有文獻對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可否適用於供述

證據一事表示質疑15，但司法實務上對於

未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自白或供述，多認

為可「適用」該條以權衡證據能力。例

如早年較常見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

訊問被告未依法全程錄音、錄影而取得

之訊問筆錄，實務上多認應由法院「適

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

判斷其證據能力16。近年因法院或檢察官

未踐行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告知義

務所取得之證人證詞，則已經最高法院

循大法庭制度於提案裁定前之徵詢程序

統一認應「適用」同法第158條之4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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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證據能力之有無17。故本文以為，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在司法實務的運

用上，應已不限於非供述證據。 

參、 結 論 
 
 
 
 
 

跨境犯罪牽涉國際公約及國內外國

家法律，使司法實務面臨實際適用的考

驗，更是攸關內外國人的生命、身體、

自由與財產，上開議題在實務上的發

展，值得吾人持續觀察。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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